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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高层民用建筑”？
什么情形下应当处罚？
谁来罚，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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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电动车上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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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动车的速看！

这个新规已经开始正式施行
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已于今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布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提到：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

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什么是高层建筑？

《规定》明确，高层民用建

筑包括了高层住宅建筑和高层

公共建筑，前者是指建筑高度

大于 27 米的住宅建筑，后者是

指建筑高度大于24米的非单层

公共建筑，包括宿舍、公寓、办

公、商业、体育、医疗建筑等。

●电动车这样停将被处

罚?

《规定》比较清晰地规定了

电动自行车在什么地方停放和

充电的行为将受到处罚，需要

注意的是“拒不改正”四个字。

“一般情况下，当执法人员初次

检查发现违规停放和充电行为

时，会要求单位和个人立即改

正，并在《责令立即改正通知

书》上签字。如果复查时，相关

单位和个人没有改正，那么就

会触发处罚机制。”

●谁来罚，罚多少?

《规定》明确，由消防救

援机构对违法行为责令改

正，并进行处罚：对经营性

单位和个人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对非经

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

上1000元以下罚款。

●物业应承担的职责！

《规定》第十条提到，高

层住宅建筑的物业服务企

业应当依法履行消防安全

职责，保障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对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违

规行为予以制止；制止无效

的，及时报告消防救援机构

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处理。

●还有哪些处罚条款？

《规定》第四十七条违

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

正，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

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

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

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罚款：

（一）在高层民用建筑

内进行电焊、气焊等明火作

业，未履行动火审批手续、

进行公告，或者未落实消防

现场监护措施的；

（二）高层民用建筑设

置的户外广告牌、外装饰妨

碍防烟排烟、逃生和灭火救

援，或者改变、破坏建筑立

面防火结构的；

（三）未设置外墙外保

温材料提示性和警示性标

识，或者未及时修复破损、

开裂和脱落的外墙外保温

系统的；

（四）未按照规定落实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或者

安排不具备相应条件的人

员值班的；

（五）未按照规定建立

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

消防组织的；

（六）因维修等需要停

用建筑消防设施未进行公

告、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

落实防范措施的；

（七）在高层民用建筑

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

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

电，拒不改正的。


